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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府法〔2015〕27号
关于报送苏州市政府2015年立法计划
调整建议项目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后对政府制定规章的事项明确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市政府领导的指示，决定对《苏州市人民政府2015年立法有关计划》作一中期调整。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向各单位征集2015年规章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调整补充建议项目，包括已列入计划的项目，根据情势变更，已无制定必要需要调整的或推迟的，也包括需要增加补充的项目。请提出规章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调整补充建议项目的单位，填写《苏州市2015年立法计划调整补充项目建议表》（见附件），于5月25日前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调整的项目，报送调整理由，补充的项目同时报送立法论证报告和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并附规章、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初稿和起草依据。论证报告应当明确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依据、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项目的创制性和地方特色等方面内容。提出修改规章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建议项目的，在报送时除报送立法论证报告外，还应报送拟修改的规章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实施评估报告，说明实施情况、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修订文本草案初稿和起草依据。

建议项目书面材料邮寄地址：苏州市三香路998号，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邮编：215004。电子文档请一并发送至：szfgc@163.com。

附件：苏州市2015年立法计划调整补充项目建议表

   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5年5月13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各民主党派，市各人民团体，市政府办公室各处室

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5年5月13日印发
附件

苏州市2015年立法计划调整补充项目建议表

	项目名称
	
	类别
	□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

	起草部门
	

	法律依据
	

	立法理由
	（可另附页）

	创制性或者地方特色的内容
	

	涉及部门
	
	报送单位盖章
	

	草案预定报送时间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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